
教务通〔2022〕78 号

关于开展长沙医学院 2022 届本科生校级优秀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法》（长

医教〔2018〕121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将我校 2022 届本科生优秀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条件及推荐比例

1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首次查重率及末次查重率均须低于 20%。

2．各二级学院从获得优评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推荐不超过

二级学院毕业生人数 3%的论文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

评选。

二、评选方法及步骤

1．二级学院推荐。6月 20日前，由二级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答辩委员会依据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

办法》对院内评分为“优秀”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初选。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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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、

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2．学校评选。教务处组织校内专家对各二级学院推荐的优秀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评选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首次查重率及末次

查重率高于 20%者或论文格式不规范者，直接取消其评优资格。

3．结果公示。教务处对评选结果进行为期 7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学校审核、发文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如发现入

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存在剽窃、作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

成立等问题，可在公示期内，以书面方式向教务处提出异议。经

查实，学校取消其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入选资格，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作者和指导教师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三、二级学院存档及报送材料要求

1．二级学院存档材料。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会议纪要、

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，纸

质档与电子档）、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

请表》（附件 2，纸质档与电子档）。

2．二级学院报送材料。6月 20日 15:00前将《长沙医学院本

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，签字盖章）、《长

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，签字盖

章）、推荐的优秀论文（设计）及附件（完整版）各一式一份交

至办公楼 3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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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汇总表

学院、年级专业： 共 页，第 页

学 号
学生

姓名
课题名称

课题

来源

指导

教师

综合评

定成绩

文字复

制比

备

注

注：1．此表 1式 2份；学院 1份，教务处 1份。

2．申报时必须附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 1份；待学校专家签字复印后，学院备存 1份复印件，

教务处备存 1份原件。

学院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填表人（签名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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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

学院、年级专业： 年 月 日

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

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

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

简介

（1000字

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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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

专家

评审

意见

评审专家

姓名

技术

职务
现从事专业

对成果的创造性、先进性、新颖性，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，推广应用

范围、条件与前景的评价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校级

专家

评审

意见

评审专家

姓名

技术

职务
现从事专业

对成果的创造性、先进性、新颖性，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，推广应用

范围、条件与前景的评价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注：1．此表待学校专家签字复印后，学院备存 1份复印件，教务处备存 1份原件。

2．评审专家必须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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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医教〔2018〕121 号 签发人：卢捷湘

关于印发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

现将《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选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院（系、部）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

长 沙 医 学 院

2018 年 8 月 31 日

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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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 2 －

长沙医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评选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（以

下简称毕业论文）工作，培养学生刻苦钻研、勇于创新的科

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工作作风，调动指导师生做

好毕业论文工作的积极性，进一步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

量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的评选，要突出论文

内容的创新性、实践性，本着科学、公正、公开、宁缺毋滥

的原则进行。

第三条 各院（系）从当年获得优评的毕业论文中推荐

不超过毕业生人数 3%的论文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论文的评

选。

第四条 各院（系）推荐的优秀毕业论文的首次查重率

及末次查重率均须低于 20%，否则，直接取消其评优资格。

第五条 学校将评选出的优秀毕业论文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 3 个工作日。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如发现入选毕业论文存

在剽窃、作假或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能成立等问题，可在

公示期内，以书面方式向教务处提出异议。经查实，学校取

消其优秀毕业论文入选资格，论文作者和指导教师按学校相

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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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院（系）每年须按照规定时间将推选的本科

生优秀毕业论文汇总表和毕业论文电子版报送教务处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第七条 学校对获得校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的作者

和指导教师给予奖励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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